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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申报常见问题解答 

此次申请主体都有哪些？ 

申请主体为申请排除商品的相关利益方，包括从事相关商品进口、生产或使用的在华

企业或其行业协（商）会。鼓励行业协（商）会汇总其会员需求,代表其会员提出申

请。 

 
 
填报排除申请规则？ 

申请排除一个税则号列（以下称税号，8 位，下同）商品填报一份表格。申请排除多

个税号商品的，每个税号商品分别填报一份表格。同一个税号商品，企业已经向行业

协（商）会提交信息，且已由行业协（商）会汇总填报的，企业不能重复填报。 

 
 
申请主体在注册登录后需要填报哪些信息？ 

1.商品基本信息： 

（1）申请排除的商品。 

（2）所属税号。 

（3）商品用途。 

2.企业近 3 年进口情况： 

（4）2017 年进口该商品总数量和总金额。 

（5）2017 年从美国进口该商品的数量、金额。 

（6）2017 年从其他国家、地区（可填进口金额前 5 位）进口该商品的数量、金额。 

（7）2017 年进口金额前 5 位的报关单，如本年度报关单不足 5 份，按实际单数上

传。 

（8）2018 年进口该商品总数量和总金额。 

（9）2018 年从美国进口该商品的数量、金额。 

（10）2018 年从其他国家、地区（可填进口金额前 5 位）进口该商品的数量、金额。 

（11）2018 年进口金额前 5 位的报关单，如年度报关单不足 5 份，按实际单数上传。 

（12）2019 年进口该商品总数量和总金额。 

（13）2019 年从美国进口该商品的数量、金额。 

（14）2019 年从其他国家、地区（可填进口金额前 5 位）进口该商品的数量、金额。 

（15）2019 年进口金额前 5 位的报关单，如本年度报关单不足 5 份，按实际单数上

传。 

3.企业影响： 

（16）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已缴纳的加征关税税额。 

（17）加征关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人均工资、税前利润、生产成本为选填

项）。 

（18）企业在行业内的代表性（选填项，如填写，需提供相应说明材料）。 

4.排除理由： 

（19）申请排除商品的可替代性。 

（20）以事实和数据说明申请排除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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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商协会可以作为申请主体？ 

商协会应依法成立，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中国美国商会符合申报要求） 

 
 
商协会申报与企业申报有何区别？ 

商协会与企业填报内容请参考填报说明。鼓励行业商协会代表其会员提出申请。 

 
 
企业委托商协会填报商品排除申请，是否需要同时上传企业法律声明？ 

由商协会统一填报法律声明。 

 
 
企业与商协会是否可以重复提交同一税目商品排除申请？ 

不可以。如商协会已代有关企业提交某税目商品排除申请，则相关企业不应再就同一

税目商品提交排除申请。建议企业提前与有关行业协会确认后再填报排除申请。 

 
 
如果商协会里添加企业的主体信息，在商协会最后提交前，企业是否可以自己名义申

请？ 

不可以，如果商协会里已添加企业主体信息，企业就不能再以个人名义申请，同一税

号只能选择一种方式报！ 

 
 
排除清单公布后，申请主体如何申请退税？ 

对于通过排除审查的商品，自排除清单实施之日起一年内，不再加征关税；具备退还

税款条件的，对已加征的关税税款予以退还，相关进口企业应自排除清单公布之日起 

6 个月内按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关税税款原则是“谁缴税，谁退税”。申请退税相

关事项请以后续公布的排除清单为准。 

 
 
进口数据统计时间以海关申报时间为准，还是以实际缴税时间为准？ 

请以报关单所列进口时间为准。 

 
 
申请主体如何上传进口金额前五位报关单？ 

申请主体根据自身实际进口情况，选择上传自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进口商品报关

单。上传报关单要包含如下信息：企业名称、商品税目、原产地、进口商品数量和金

额、照章征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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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主体如何填写产值或销售额？ 

建议申请主体按照所申请排除税目优先填报产值，生产成本按照财务规则对照产值或

销售额填写，对申请主体其他影响可在排除理由中说明。 

 
 
进口金额是否包含已缴纳加征关税金额？ 

进口金额是完税金额，不包含加征关税和其他应收税费。 

 
 
同一税目商品通过不同方式“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无需缴税）进口，如何填写进

口数量和金额？ 

申请排除商品进口情况请按进口报关单所列金额和数量如实填写。已缴纳加征关税情

况也请在申报系统如实填写。其他特殊情况可以在申请排除理由中说明。 

 
 
填报月均产值或销售额、就业人数、月均人均工资等数据的时间范围？ 

申报系统已根据不同 8 位税目自动分配月均计算时间范围，请按申报系统提示时间填

报即可。 

 
 
申报排除商品用途与申报系统所列商品用途无法完全对应？ 

建议选择最相近商品用途，并可在排除理由中进一步说明。 

 
 
申请排除 8 位税目项下全部商品与申请排除 8 位税目项下部分商品有何区别？应如何

填报？ 

申请主体可自主选择申请排除 8 位税目项下全部商品或部分商品。申请排除一个税目

商品填报一份表格。申请排除多个税目商品的，每个税目商品分别填报一份表格。如

选择申请排除 8 位税目项下部分商品，可有两种选择：一是按 10 位编码选择一项或多

项商品，二是 10 位编码不能准确描述所需排除商品的情况下，可填写形态及理化等指

标明确、海关能现场辨别的商品。 

 
 
如申请排除的商品同时符合两个税目项下的商品描述或税目曾经变动过，以哪个税目

为准进行排除申请？ 

一般情况下申请排除商品税目应与该商品进口报关所使用税目一致。 

 
 
提交商品排除申请后，发现部分信息填报错误，如何修改填报信息？ 

申请退回，修改后重新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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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申请排除理由是否有字数限制，是否可上传表格或图片等说明材料？ 

申请排除理由字数限制为 800 字。如需要，可在 18 项“企业在行业内的代表性”栏目上

传其他说明材料。 

 
 
无法打开申报网址或上传相关文件？ 

商品排除申请技术问题可在线咨询或拨打电话 010-82217953。 

 
 
商品排除申报系统主要作用是什么？ 

主要作用是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试行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的

公告》（税委会公告（2019）2 号），接受我国利益相关方申请。 

 
 
某公司是否可以注册多个申报账户？ 

一家公司仅能注册使用一个申报账户，如公司自美进口不同税目项下商品，可提前收

集各不同税目项下商品相关数据材料，统一按税目填写排除申请。 

 
 
自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原产于美国的加征关税商品，并已缴纳 25%加征关税，是否可

以申请商品排除？ 

如该商品原产地为美国，并已缴纳加征关税，且属于首批排除范围，可以按要求填报

商品排除申请。 

 
 
是否可以申请排除 8 位税目项下部分商品？ 

申请主体可自主选择申请排除 8 位税目项下全部或部分商品。 

 
 
某集团公司各分公司分别自美进口加征关税商品，各分公司分别申报，还是集团公司

统一申报？ 

如各分公司是独立法人，可以分别申报。如果各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则需集团公司

填报排除申请。 

 
 
申报系统自动生成的排除商品计量单位是否可以更改？ 

目前，首批商品排除计量单位是系统自动匹配，无需自行选择。如系统中的计量单位

无法满足需求，可在申请排除理由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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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季度以后自美进口加征关税商品，是否可以填报排除申请？ 

如该商品属于首批可申请排除商品范围，可以按要求填报排除申请。该商品 2019 年 3 

月 31 日后进口金额、数量和加征关税税额，可在申请排除理由中说明。 

 
 
列入排除清单商品是否可以申请退税？ 

对排除清单内商品，自排除清单实施之日起一年内，不再加征我为反制美 301 措施所

加征的关税；具备退还税款条件的，对已加征的关税税款予以退还，相关进口企业应

自排除清单公布之日起 6 个月内按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对排除清单公布前已经停止

或已暂停加征关税的商品，已加征关税不予退还。 

具备退还税款条件的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排除清单按税则税目进行排除的，二是排

除清单所列商品为税则税目中的一部分，且海关有条件退税的，如在税则税目基础

上，海关有附加编码。 

 
 
提交商品排除申请后，何时可以查询排除结果？是否需要参加相关听证会？更多企业

尽早提交排除申请，对排除结果有何影响？ 

申请主体提交商品排除申请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组织对有效申请进行逐一审

核，开展调查研究，听取相关专家、协会、部门意见，并按程序制定、公布排除清

单，具体时间和结果以公告为准。 

 
 
哪些主体可以申请商品排除？即报关单上显示的申报单位、收发货人（境内收货

人）、实际（消费）使用单位等是否都可以申请商品排除？ 

申请主体为申请排除商品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从事相关商品进口、生产或使用的在华

企业或其行业协（商）会。利益相关方均可申请商品排除，但应避免各利益相关方针

对同一报关单上商品重复填报排除申请。 

 
 
商品排除（结果）是针对某个企业还是具体税目？ 不同申请主体是否可以同时申请排

除同一税目？ 

商品排除是针对税则税目（8 位税目）全税目商品或税则税目项下部分商品进行排

除，不针对特定企业或行业。经审核列入排除清单的商品，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可享受

排除措施。同一税目涉及多个申请主体时，各申请主体可分别填报排除申请。 

 
 
第二批商品排除申请何时开始受理？现在可以做哪些准备？ 

第二批商品排除申报时间是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8 日，现在尚未开始受

理。第二批商品排除填报说明尚未发布，可参照第一批商品排除填报说明，进行准

备。在具体填报时以正式公布的第二批商品排除填报说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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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程序和填报要求？ 

申请主体应通过财政部关税政策研究中心网站 https://gszx.mof.gov.cn ,按要求填报并提

交排除申请。申请主体可参照排除申报系统操作指南进行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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